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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竹塘鄉公墓暨納骨堂使用管理自治條例 

修正總說明 

為第十公墓懷孝堂二期納骨新增櫃位及神主牌位之訂定價格及因風俗

民情修正部分條文，修訂「彰化縣竹塘鄉公墓暨納骨堂使用管理自治條例」

公墓納骨堂使用收費標準表、「彰化縣竹塘鄉公所第十公墓懷孝堂使用管理

辦法」第十三條、懷孝堂設施收費標準及「彰化縣竹塘鄉納骨堂神主牌位使

用管理辦法」第四條、第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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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竹塘鄉公墓暨納骨堂使用管理自治條例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附表二  
增訂第十公墓新增神主牌位

價格。 

 

 

（附表二）彰化縣竹塘鄉公墓納骨堂使用費收費標準表 

納

骨

堂 

第三公墓

層別 

本鄉籍居

民使用費

（每罈位

/元） 

非本鄉籍

居民使用

費（每罈

位/元） 

第十公墓

層別 

本鄉籍居民

使用費 

（每罈位/元） 

非本鄉籍居 

民使用費 

（每罈位/元） 

第一層 

(地下室) 
7,000 27,000 第一層 

骨骸

16,000 

骨骸 

72,000 

第二層 9,000 37,000 

第二層 

骨灰

12,000 

骨骸

15,000 

骨灰 

52,000 

骨骸 

67,000 

第三層 

骨灰

11,000 

骨骸

14,000 

骨灰 

47,000 

骨骸 

62,000 

第三層 8,000 32,000 

懷祖堂 

神主牌位 
15,000 30,000 

懷孝堂 

神主牌位 
20,000 37,000 

附註：使用費均含管理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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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竹塘鄉公所第十公墓懷孝堂使用管理辦法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三條 經核准使用第十

公墓懷孝堂，其進

堂使用之骨灰

罐、骨骸甕，應由

申請者自備，其尺

寸大小以能置入

櫃位者為限。 

         基於民俗方位因

素申請骨骸櫃放

置骨灰罐者，僅限

放置一位亡者骨

灰罐且不得任意

對其骨骸櫃內改

裝、加裝任何層架

及擺設，如有前列

情形，申請人應於

通知單日起六個

月內將其骨骸櫃

內恢復原況，期限

內未逕行改善將

由本所收回骨骸

櫃設施使用權，已

繳納之費用不予

退還。 

 

第十三條 經核准使用第十

公墓懷孝堂，其進

堂使用之骨灰

罐、骨骸甕，應由

申請者自備，其尺

寸大小以能置入

櫃位者為限。 

         骨骸櫃不得放置

骨灰罐，如有前列

情形，應由本所收

回骨骸櫃設施，已

繳納之費用不予

退還。 

 

 

 

 

 

 

 

修正骨（灰）骸放置使用規定，

且加訂期限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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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竹塘鄉納骨堂神主牌位使用管理辦法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條  神主牌位收費以一次

申請一次繳費為原

則，未滿一年遷出者得

申請退還使用費，收費

標準如下： 

        一 本鄉鄉民使用者： 

（一） 懷祖堂：每

一神主牌位新台幣一

萬五千元(含使用費新

台幣一萬三千元及管

理費新台幣二千元)。 

（二） 懷孝堂：每

一神主牌位新台幣二

萬元整（含使用費新台

幣一萬七千元及管理

費新台幣三千元）。 

        二 他鄉鎮居民使用

者： 

（一） 懷祖堂：每

一神主牌位新台幣三

萬(含使用費新台幣二

萬八千元及管理費新

台幣二千元)。 

（二） 懷孝堂：每

一神主牌位新台幣三

萬七千元整（含使用費

新台幣三萬四千元及

管理費新台幣三千

元）。 

        三 依本鄉殯葬管理自

治條例規定符合減

免或減半收費之資

第四條  神主牌位收費以一次

申請一次繳費為原

則，未滿一年遷出者得

申請退還保證金，收費

標準如下： 

        一 本鄉鄉民使用者，

每一神主牌位新臺

幣一萬五千元(含

使用費新台幣三千

元、管理費新台幣

二千元及保證金新

台幣一萬元)。 

              

 

 

 

        二 他鄉鎮居民使用

者，每一神主牌位

新臺幣三萬元(含

使用費新台幣八千

元、管理費新台幣

二千元及保證金新

台幣二萬元)。 

              

 

 

 

 

 

        三 依本鄉殯葬管理自

治條例規定符合減

免或減半收費之資

修正價格名稱別。 

 

 

 

 

修正本鄉鄉民懷祖堂神主

牌位價格名稱別；增訂懷

孝堂新增神主牌位價格。 

 

 

 

 

 

 

 

 

修正他鄉鎮居民懷祖堂神

主牌位價格名稱別；增訂

懷孝堂新增神主牌位價

格。 

 

 

 

 

 

 

 

 

 

修正錯別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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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者得比照辦理。 

 

        辦理前項神主牌位後

申請遷出者，退費標準

如下： 

        一 本鄉鄉民自申請日

起使用未滿一年申

請遷出者，退還使

用費新臺幣一萬

元；一年以上申請

遷出者，所繳使用

費不予退還。 

 

        二 他鄉鎮居民自申請

日起使用未滿一年

申請遷出者，退還

使用費新臺幣二萬

元；一年以上申請

遷出者，所繳使用

費不予退還。 

 

        三 依本鄉收費標準減

半申請神主牌位

者，自申請日起使

用未滿一年申請遷

出者，退還使用費

減半之金額新臺幣

五仟元；一年以上

申請遷出者，所繳

使用費不予退還。 

 

        四 申請神主牌位於本

所納骨塔達一年以

上尚未遷出者，由

本所通知於六個月

內將神主牌位移至

永久區，需補換位

申請並繳交異動手

續費三千元，家屬

不得異議。 

格者的比照辦理。 

 

        辦理前項神主牌位後

申請遷出者，退費標準

如下： 

        一 本鄉鄉民自申請日

起使用未滿一年申

請遷出者，退還保

證金新臺幣一萬

元；一年以上申請

遷出者，所繳保證

金不予退還。 

 

        二 他鄉鎮居民自申請

日起使用未滿一年

申請遷出者，退還

保證金新臺幣二萬

元；一年以上申請

遷出者，所繳保證

金不予退還。 

 

        三 依本鄉收費標準減

半申請神主牌位

者，自申請日起使

用未滿一年申請遷

出者，退還保證金

新臺幣五仟元；一

年以上申請遷出

者，所繳保證金不

予退還。 

 

        四 申請神主牌位於本

所納骨塔達一年以

上尚未遷出者，由

公墓管理員自行將

神主牌位移至永久

區，家屬不得異議。 

 

 

 

 

 

 

 

 

修正價格名稱別。 

 

 

 

 

 

 

 

修正價格名稱別。 

 

 

 

 

 

 

 

修正價格名稱別。 

 

 

 

 

 

 

 

 

 

修正通知遷出期限及換位

異動手續費用相關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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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申請人申請使用神主

牌位，自申請日起十

日內繳納使用費，並

限於三個月內使用，

否則取消其使用權，

已繳之使用費不予退

還。 
 

第五條  申請人申請使用神主

牌位，應先依規定繳納

使用費，並限於三個月

內使用，否則取消其使

用權，已繳之使用費不

予退還。 
 

增訂繳納使用費期限。 

 


